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 

召開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防火門設置門檻研商

會議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9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00分 

貳、 開會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5樓北側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簡專門委員莉莎 

肆、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伍、 記錄：周昀柔 

陸、 會議決議： 

一、 針對集合住宅建築物安全梯防火門設有門檻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改

善： 

  (一) 方式一：於不妨礙逃生避難之情形下得維持原有狀態，並應於門檻貼反

光條標示改善。 

  (二) 方式二：安全梯出入口之防火門設有門檻者，得於門檻通往避難層方向

處輔以設置不限材質之坡道，並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坡道作

順平改善；如為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前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得

適用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之坡道

規定辦理改善。 

  (三) 方式三：拆除（更換）整樘防火門有困難者，尚可接受切除門檻處輔以

設置遮煙條方式處理。 



二、 另有關前述改善方式是否管制適用之建築物使用執照年份之相關事宜，請

本局使用管理科另後續邀集相關單位討論。 

三、 本案防火門設有門檻改善方式，目前討論之方案只適用於集合住宅（H-2類

組），後續是否擴大適用範圍不限制類組使用，由本局使用管理科將彙整與

了解各縣市政府作法後再參酌辦理。 

四、 針對住戶直接連接安全梯之防火門，其設置門檻是否有更佳之處理方式，

另由本局使用管理科函文洽詢內政部國土署。 

 

柒、 臨時動議： 

1. 針對外開防盜門是否影響安全梯逃生迴轉半徑之情事，內政部國土署已有

函釋，倘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仍有疑慮，建請公會可洽詢業務單位或

函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示。 

2. 針對防火門之門弓器應否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範圍之意見，應以防火

門功能為主要考量，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全防災專業技術人員協會可先蒐

集各縣市作法，再送本局使用管理科研議。 

 

散會：15時00分。 


